采购需求
前注：
1.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。
2.政府采购政策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）：
（1）如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《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》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。
（2）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，投标人应当执行《关于印发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、〈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办库〔2020〕123号）、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3〕853号）的要求，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、绿色运输，同时，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。
3.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，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。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

	1
	付款方式
	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后5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支付合同款项的 40% ，工作量累计达到合同款的40%后，剩余60%合同款采购人根据实际服务产生费用据实结算，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过合同金额。

	2
	服务地点
	安徽省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所，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3
	服务期限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至2026年12月30日。

	4
	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
	标的名称：省体科所专家智库项目
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


二、项目概况
为全力备战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，“借智引力”竞技体育专业人才（裁判员、教练员、运动员等），在备战过程中，围绕科学训练、竞技比赛、规则规程等方面建言献策或提供技术指导，安徽省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拟采购一家供应商提供服务。
三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智库平台建设
1.技术要求：

展现方式：web 端（360极速模式及以上、Chrome80.0及以上）；

后端开发环境：满足基于 J2EE 体系；

前后端框架：满足采用 SpringBoot+vue 框架；

数据库：满足采用MySQL 数据库；

缓存数据库：满足采用Redis 进行数据读写、数据接收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  分离数据接收、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分离；

数据传输方式：满足通过http+MQTT+BLE进行加密传输；

部署方式：满足采用Docker 进行虚拟化部署。

2.功能要求：

（1）所况内容介绍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2）所外专家介绍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3）所内专家介绍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4）专家活动内容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5）创新能力与水平内容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6）成果展出内容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7）协同创新内容录入、展示、检索功能；

（8）后端管理端实现审核、内容管理、数据统计与权限分配功能；

（9）建立专家库、资料库两个数据仓库，支持智能检索与数据分析；

（10）通过数据加密、权限分级、实名认证保障信息安全。
3.展现端口：需要同时满足在网页端和大屏端显示。
4.平台服务：
（1）在服务期间进行硬件及软件使用培训课不少于2次/年；

（2）在服务期间提供不少于4次/年系统数据现场汇报；
（3）服务期内如遇系统故障，中标人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，必要时4小时内至现场提供服务，并在12小时内解决故障。
（二）智库专家服务
1.配合采购人进行智库专家的遴选工作。遴选入库的专家类型包括不限于:教练员、裁判员、科研人员、医务人员、学术专家等；遴选标准包括不限于：专业资质、实践经验、行业影响力、服务能力、职业道德等：专家数量根据实际服务需求而定。

2.承担智库专家所有授课、会议、现场指导、课题论文出版的所有费用。

3.建立问题快速响应机制，与采购人建立长效沟通机制，强化信息及数据的积累和更新，保证问题响应的速度。

4.在服务期间成立不少于6人的驻场服务小组。

5.中标人需在收到采购人款项的3个工作日内进行专家服务费用支付。
四、报价要求

1.本项目报总价，投标人报价不得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，否则作无效标处理。智库平台建设部分报价不得超过总价的17.5%，否则投标无效。
2.投标报价即为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价格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服务的一切成本和费用、管理费、利润和税金，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、义务和风险，采购人后期不再另行支付费用。
五、开发周期要求

1.投标人承诺在30个自然日内完成本项目的智库平台开发（投标文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，否则投标无效）。

六、验收方式
1.采购人根据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标准，对项目进行验收，如验收不合格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2.投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供项目的验收和送达签收单据。

七、考核标准
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，采购人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人投标文件响应内容等对投标人的服务工作进行考核，考核分为中期考核与最终考核。依照对服务工作的内容及品质所作的描述，以百分制的形式对服务工作进行评定，并作为采购人对中标人进行管理的辅助手段。

对服务工作综合满意评价：

1.考核达到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，并且无人员档案、服务数据、服务告等重要信息泄漏为合格；

2.80 分至 89 分区间，以500元为基数由中标人缴纳违约金（以89分以下开始计算，每低1分扣500元）；

3.70 分至79分区间，以1000 元为基数由中标人缴纳违约金 （以79分以下开始计算，每低 1 分扣 1000元）；

4.69 分至60分区间，以 1500 元为基数由中标人缴纳违约金（以69分以下开始计算，每低1分扣1500元）；

5.考核低于60分（不含60分），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
